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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線廣播電視法修正草案第 33條之修正意見 

章忠信 99.06.10. 

一、關於系統業者必載頻道業者之廣告及節目，涉及頻道業者、著作權人及系統

業者之三方權利義務關係，NCC之有線廣播電視法修正草案僅處理頻道業者及

系統業者間之權利義務關係，並未考量最重要之著作權人權利。 

 

二、九十二年七月九日修正前之著作權法第五十六條之一第二項規定：「有線電

視之系統經營者得提供基本頻道，同時轉播依法設立無線電視臺播送之著作，不

得變更其形式或內容。」該條是八十七年間，配合有線廣播電視法「必載」規定

而增訂，惟因其得不經著作財產權人同意，且屬免費轉播，與伯恩公約第九條及

世界貿易組織「與貿易有關的智慧財產權協定」第十三條有關合理使用的規定不

符，引起其他國家關切，而於九十二年七月九日修正之著作權法中刪除。然而有

線廣播電視法第三十七條規定並未配合修正，仍導致我國有違反國際著作權公約

之虞。 

 

三、著作權法雖然賦予著作權人各種著作財產權與著作人格權，但簡而言之，大

致可分為「控制著作被利用之權」與「利益分配權」二種。有線廣播電視法第三

十七條規定不是不可以有「必載條款」，惟其公共性必須強於私權之保護，亦即

一旦著作權人在市場機制下，合意授權無線電視臺播送其著作，法制設計上，基

於廣大公眾接收無線節目之公共目的考量，就可以限制著作權人的權利，剝奪其

「控制著作被利用之權」，使依法設立之廣播機構，就既有廣播電視頻道做同步

二次完整利用，著作權人不可以不同意其著作被轉播。至於著作權人之「利益分

配權」，則不得併予剝奪，否則著作權人喪失了從其他傳輸管道取得利用對價之

機會，對其並不公平。 

 

四、頻道業者雖獲得著作財產權人之授權，可對特定地域之公眾傳輸其著作，系

統業者縱使依必載規定，對相同地域之公眾傳輸頻道業者之廣告及節目，致利用

到相同著作內容，對著作財產權人而言，系統業者與頻道業者仍屬不同之利用

人，必須分別支付使用報酬。亦即，縱使系統業者與頻道業者公開播送之對象重

疊或同一，系統業者與頻道業者仍應就其各自之利用，分別支付使用報酬。 

 

五、NCC之有線廣播電視法修正草案第 33條第 2項關於系統經營者必載公共電

視節目及廣告規定：「系統經營者為前項轉播，不構成侵害著作權，免付著作授

權費，亦不得向訂戶收取任何費用。」有二項缺失： 

(一)其限制著作權人「控制著作被利用之權」固有其公共政策之正當性，惟進一

步剝奪著作權人之「利益分配權」，並不洽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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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其以「不得向訂戶收取任何費用」，作為「免付著作授權費」之基礎，實係

慷著作財產權人之慨。 

 

六、NCC之有線廣播電視法修正草案第 33條第 4項關於系統經營者必載民營無

線電視節目及廣告規定：「系統經營者為前項轉播，不構成侵害著作權，並應與

民營無線電視事業就指定頻道之授權條件進行協商。雙方不得以授權條件未完成

協商為由，拒絕轉播。」有四項缺失： 

(一)民營無線電視事業僅獲得著作財產權人非專屬授權播出著作，依著作權法第

三十七條第三項規定，並無權再授權他人利用著作。 

(二)我國仍未建立鄰接權制度保護廣播電視機構就其播出頻道內容之權利，該項

規定是否在著作權法之外，欲承認廣播電視機構之鄰接權？ 

(三)本項完全未述及著作財產權人之使用報酬，對著作財產權人之「利益分配權」

完全漠視，並不洽當。縱使其係要求民營無線電視事業除必須向著作財產權人取

得自己播出著作之非專屬授權外，尚須進一步為系統經營者之必載取得授權，亦

應明文規定。 

(四)雖然實務上也可能由頻道業者為系統業者一併處理授權事務，然此係自由市

場現階段運作之現況，未來非屬必然。市場運作係自由經濟之結果，立法強制要

求成為法律上之義務，意義迥然不同。立法要求民營無線電視事業為系統經營者

之必載，先行代為向著作財產權人取得授權，並無道理。蓋民營無線電視事業向

著作財產權人取得自己播出著作之授權，已支付相當對價，若還要進一步為系統

經營者之必載取得授權，等於是增加自己之授權成本而有利於他人，已介入競爭

市場，且違反自由經濟之運作。 

 

七、智慧局之甲案與 NCC之草案有同樣缺失，強令公共電視基金會或民營無線

電視事業為系統經營者之必載，先行代為向著作財產權人取得授權。實則，必載

條款係以「公眾接觸資訊」為公共政策之落實，而非為提高公共電視或民營無線

電視之收視率利益，草案強迫頻道內容被系統業者必載，又強使頻道業者為系統

業者處理授權事務，系統業者必載他人著作，不必洽談授權，也不必支付權利金，

並無道理。 

 

八、智慧局之乙案較符合必載之法理，亦兼顧三方利益，惟第一項至第三項條文

文字建議修正成第一項及第二項如下：「系統經營者應同時轉播依法設立之公共

電視及民營無線電視事業指定之一個頻道節目及廣告，不得變更其形式及內容，

並應列為基本頻道。但經主管機關許可者，不在此限。    系統經營者應對前項

被轉播著作之著作財產權人支付該著作一般經自由磋商所應支付合理之使用報

酬。但契約另有約定者，從其約定。」 

 

 


